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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惠州市艺优

实业有限公

司

91441322MA517

BN36K
曹明侠

博罗县石湾镇

濡吓冯屋村工

业区

有限责任公司

我执法大队在⒛⒛年7月 9日接到严文龙等10人投

诉惠州市艺优实业有限公司拖欠员工工资,并且
一直不发,执法大队于zO⒛年7月 13日立案调查。
经查,核实该公司拖欠李新月等35名员工⒛18年
12月份至⒛⒛年7月 份工资,合计工资共1078770元

我局于⒛⒛年7月 17日发出 《

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

书》,该公司经责令改正拒
不改正,仍然拖欠员工工资
。分别在⒛⒛年7月 22日及7

月27日 作出 《劳动保障监察

行政处理告知书》和 《劳动

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。于⒛⒛年7月 30日 移送博罗
阜//x击 厚亭~

2

宜兴市建工

建筑安装有

限责任公司

9132028214281

2119G
张亚义

江苏省宜兴市

新街街道环科

园茶泉路6号
有限责任公司

核实该单位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承建悦

珑湾花园一期总包工程时,拖欠李寿勇木工班组
张薏等18名工人工资共94娟59元 ;符海外架班组
符海等9名工人工资共245000元 ,以上两个班组合
计工资共1189659元 。

我局于⒛⒛年6月 10日发出 《

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

书》,6月 19日发出 《劳动保
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》,6
月28日 作出 《劳动保障监察

行政处理决定书》。于⒛⒛

年7月 13日移送博罗县公安局



3

博罗县园洲

镇福森园塑

胶制品加工

店

441322MA52

BNNX9

R
董薏君

博罗县园洲镇

桔龙村新村
(博罗县长宁

镇石下屯村委

会石麟圩小

组 )

个体工商户

博罗县园洲镇福森园塑胶制品加工店,经营者董
慧君,实际经营者李尧,我局执法大队在⒛zO年4
月29日 收到长宁人社所上报案件 (长宁派出所转

长宁人社所),反映博罗县园洲镇福森园塑胶制
品加工店非法使用童工。我局执法大队于⒛⒛年4

月29日立案调查,经查核实福森园塑胶制品加工
店非法使用童工的具体情况是:1、 林茂盛,男 ,

汉族,⒛06年 4月 6日 出生,自⒛⒛年4月 14日入职
使用至⒛zO年 4月 29日 止,共使用林茂盛15日 ;2
、曾水兴,男 ,汉族,⒛ 05年 5月 14日 出生,自
⒛⒛年4月 15日 入职使用至⒛⒛年4月 29日止,共
使用曾水兴14日 ;3、 游皓翔,男 ,汉族,⒛05年
7月 29日 出生,自⒛⒛年4月 17日入职使用至zO⒛
年4月 29日 止,共使用游皓翔12日 ;4、 杨子健 ,
男,汉族,⒛05年6月 5日 出生,自⒛⒛年4月 18日
入职使用至20⒛年4月 29日止,共使用杨子健
11日 ;5、 曾豪,男 ,汉族,⒛ 06年 12月 1口 出
生,自⒛⒛年4月 19日入职使用至⒛⒛年4月 29日
止,共使用曾豪10日 ;6、 李子聪,男 ,汉族 ,
⒛07年 6月 28日 出生,自 zO⒛年4月 27日 入职使用
至⒛⒛年4月 29日 止,共使用李子聪2日 。按照 《
关于贯彻落实 〈禁止使用童工〉规定的通知》
(劳社部发 [?00β ]9号 ),博罗县园洲镇福森园塑
胶制品加工店共使用6名童工共6个月。该行为已

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十五条及 《禁
止使用童工规定》第二条规定。我局依照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九十四条和 《禁止使用童
工规定》第六条规定,对该单位给予以下行政处
罚: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

隽。0磊翁l罚
款人民币大写

我局执法大队在4月 29日 下达

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

令书》,贵令该单位结清工
资及交由其父母,该单位在
规定的期限内己改正;我局
在⒛⒛年6月 2日 对该单位作

出 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,该单位实际经营
者李尧当日在长宁人社所签

收该告知书;我局于6月 12日
对该单位作出 《劳动保障监

察行政处罚决定书》,福森
园加工店的实际经营者李尧
一直以各种理由不肯签收该

决定书,我局于6月 22日 对福
森园加工店作出公告送达该

决定书,现GO日 的期限己
到,视为送达。

局


